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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谈交通》被下架，谭警官要赔数千万？
律师称这是新著作权法实施后典型的视听作品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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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电视台作出的版权声
明显示，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拥
有《平安成都》栏目、《红绿灯》
栏目以及《谭谈交通》板块的全
部著作权，若上述栏目出现任
何版权问题，由成都市广播电
视台全权负责。针对成都市广
播电视台的版权声明，节目主
持人谭乔回应称，其并不认可
该声明。他表示，其是独立完成

《谭谈交通》的创作者，并没有
其他编剧人员的存在，摄像编
导的工作也仅仅是负责记录其
创作《谭谈交通》视频的过程和
之后的剪辑。

对此，四川一上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表示，根
据《著作权法》规定，由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
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
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
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为作者。而电视台作为作者（出
品人）具有相应署名，谭乔是该
节目主持人，但主持人与作者
并非重叠或同一概念，若无特
别约定，谭乔很难对该节目享
有除署名权外的其他财产权。

林小明律师还表示，公民
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
任务所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
作者享有。但是，主要是利用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
件创作，并由法人或其他组织
承担责任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
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一档
电视节目的制作需要多方面多环配合才能够
完成，因此，即便《谭谈交通》属于职务作品，
作为主持人的谭乔应享有署名权，但无法享
有其他权利。

针对谭乔个人账号所上传的节目视频被
投诉下架，并将面临巨额赔偿的问题，林小明
律师表示，谭乔作为《谭谈交通》的主持人，享
有相应署名权，但其他著作权应由出品人成
都广播电视台享有。因此，谭乔只能对《谭谈
交通》的作品进行合理使用，比如为个人学
习、研究或者欣赏；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
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免费表
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
用，也未向表演者收取费用等，如果是前述合
理使用行为则无需赔偿。

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万淼焱律师则有不
同的看法。万淼焱律师认为，《谭谈交通》是行
政执法行为的记录，不是民事法律体系，包括
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客体，因此侵犯著作权无
从谈起。

万淼焱律师认为，在《谭谈交通》的所有
内容里，谭乔是以民警身份，受单位指派对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执法查处，他在节目中的行
为都是公务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成都广播
电视台播出的《谭谈交通》，全部是谭乔警官
执法行为的即时、客观、真实记录。因此，警察
的行政执法行为，由行政法调整，即便侵害了
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人）的民事权利，权利
被侵害的一方，也只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而
不能主张民事权益。

万淼焱律师还表示，著作权法保护的是
智力创造成果。而《谭谈交通》行政执法的性
质，决定了虽然可以在处置过程中采用智慧
的解决方式方法，但对交通违法的行政查处
行为，不是民事法律体系、包括知识产权法调
整的范围。因此，《谭谈交通》的内容并不是知
识产权领域的著作权保护客体。

针对法律界的不同看法，谭乔表示，希望
可以大范围探讨一下。他说，更大范围的讨论
可以推动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也能最大限
度地限制恶意维权，“我觉得这个讨论很有意
义。” 据海报新闻

记者 田汝晔 张琪

起诉方一天立案
竟然高达59件

据了解，《谭谈交通》从2005年3月28
日起由谭乔出镜主持，是一档带有新闻
传播属性的公益普法类节目。谭乔在回
应中也提到，自己十几年来一直无偿公
益普法，他和拍摄方从来没有主张过所
谓的版权存在。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在2020年1月
19日回复一则网友的关于《谭谈交通》的
问题，明确表示《谭谈交通》是成都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与成都电视台第三频道联
合推出的交通安全宣教节目，由交警支
队民警谭乔出镜主持，电视台摄制人员
跟随拍摄并进行后期制作。

谭乔在最新发布的回应视频中称，
不仅《谭谈交通》的账号逐渐被清空，还
有上万个二次创作者编辑的爆款视频也
被投诉下架。

据企查查显示，起诉《谭谈交通》侵
权的成都游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3月，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为张宇航，其中张宇航、邱键分
别持股58%和42%。立案信息及开庭公
告显示，今年4月起，该公司多次起诉多
家互联网公司，被告包括抖音、快手、B
站、百度、搜狐、优酷、小红书、华为、咪咕
等。其中，该公司许多案件的立案时间为
同一天，不少案号还是连号的，5月25日
一天的立案高达59件。

游术文化公司称
“维权于法有据”

谭乔认为，目前《谭谈交通》谁是版权
方，或者谁拥有多少比例的权益，还需要权
威的机构来认定。“当初制作《谭谈交通》，
没有任何个人或者任何机构签订了合同或

者协议。原创者就是我谭乔自己，而且这个
视频记录方就是一名摄像的记者。”

谭乔表示，他很想搞清楚在新著作
权法实施以后，他是否享有应当的权利，
而视频记录的另一方，是否可以向他或
者其他的创作者进行索赔。

谭乔同时表示，他看到有很多法律
界的朋友，觉得这是新著作权法实施以
后第一个独特的、有意思的案例。“如果
能够通过我的遭遇向大众普及著作权
法，我觉得很有意义。”

谭乔也表示，“一切都应当在合情、
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去解决。”

而对于未来，谭乔表示，以后还是会
继续做《谭谈交通》的相关内容。他一直关
注在这个时代下最普通的、个人的安全生
活悲喜际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据报道，7月11日，知情人士称，向各
视频网站主张版权、要求节目下架的成
都游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经从成都
广播电视台获得了《谭谈交通》的节目版
权，“维权于法有据”。

成都广播电视台相关负责人回应
称，电视台长期以来没有对《谭谈交通》
节目主张版权权利，“并不代表着任何个
人可以随便侵权”。

谭乔对作品的完成
起到了关键作用

2021年6月1日，第三次修订后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其
中，第十七条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
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
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
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
合同获得报酬。前款规定以外的视听作
品的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制作者享有，但
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视
听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
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7月11日，谭乔在回应中提到，当初
制作《谭谈交通》，没有任何个人或者任
何机构签订了这种合同或者协议。他认
为谁是版权方，或者谁拥有多少比例的
权益，还需要权威的机构来认定。那么，
谭乔到底存不存在侵权行为？他是否有

《谭谈交通》的著作权？记者咨询了众成
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程守法。

程守法提到，制作人的概念在法律
上并不清晰，按照法律精神的理解，谁为
这个作品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和努力，谁
应该是作者和著作权人。由于《谭谈交
通》节目性质的特殊性，在节目录制过程
中，谭乔付出了很多劳动，制作人这个概
念相对弱化了一些。制作人更应该理解
为是一个创作完成人，而不单纯是从技
术手段上去录制、剪辑的过程。

该节目中，谭乔在执法现场找到了
违法人员，对方不是演员，谭乔也不是演
员，双方也不存在表演行为，节目的剧本
就是法律规定和事实相结合，进行现场
说法，谭乔对节目作品的完成应该起到
了关键性作用，“我个人更偏向于该节目
是谭乔或者成都市公安局为主创作的作
品，要看法院审理过程当中能不能贯彻
到底谁创作了这个作品的原则。”

“我感觉谭乔败诉的概率不高，法院应
该会界定他作为创作完成者付出了更多的
努力，他是作者的这个观念应该会被贯
彻。”程守法介绍，谭乔需要重点举证该节
目的作品是如何创作形成的，提供相应的
节目原始记录，即在剪辑完成成片之前，能
够证明他创作过程的原始载体和素材。

“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案件，谭乔这
个案件应该是《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
后一个非常典型的视听作品争议案件。”
程守法认为，这起争议案件能让大家对
视听作品更加重视，尤其是重视视听作
品的权利到底是归属于谁，怎样去合法
行使权利，避免视听作品形成一个大IP
之后在利益上产生争议。（部分内容综合
中新财经、上游新闻等）

记者 张国桐

7月10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报道
了四川省成都市的傅女士被假警察骗走
9 . 2万元，其中的8 . 7万元竟然被骗子给
山西两家企业缴纳了电费。11日，国网山
西省电力公司回应称，将积极配合司法
机关的调查，根据司法机关的认定和调
查结果来判定是否退还8 . 7万元电费。

7月6日13点左右，傅女士接到了电
信网络诈骗电话，一名自称四川内江派
出所民警的女子告知傅女士，一个人以

她的名义在某银行贷款285万元，傅女士
得到了10%的回扣。如果傅女士不能自
证清白，将面临牢狱之灾。

突如其来的情况令傅女士的心理防
线崩塌。接下来，她根据一名自称哈尔滨
警方民警的提示，下载了多个软件。最
终，傅女士名下两张银行卡中的9 . 2万
元被盗刷。

事发之后，傅女士夫妇前往银行调取
了流水，没想到被骗的9 . 2万元中，8 . 7万
元竟然被山西省两家公司充了电费。

傅女士被骗的钱为何会成了电费？针
对傅女士夫妇提出的疑问，7月11日，国网
山西省电力公司进行了回应。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通过详细排查发现，公司的电费收
取程序是完全合规的，并且公司从未授权
过互联网虚拟商店代收电费的行为，也从

未开展和授权过电费打折的活动。下一步，
公司会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相关工作。

该工作人员表示，公司从未遇到过
这种情况。电费的收取有多种渠道，而且
是没有漏洞的。对于网传骗子将骗取的
钱用作电费后，以充值错误等理由再申
请退款的说法，该工作人员称，有客户的
名称和户号即可缴纳电费。不过，在申请
退款时必须得到缴费者和接收电费者双
方的同意，以及通过公司严格的审查和
审批后才能退还。“当然，针对傅女士被
骗一事，相关情况还需司法机关调查来
认定。”该工作人员说。

对于傅女士关心的8 . 7万元退还问
题，该工作人员表示，资金退还的问题后
续要根据公司的相关工作，以及司法机
关的调查和认定结果来决定如何退还。

葛延伸阅读

国网山西电力公司回应成都女子被骗充电费

8 . 7万元如何退还，需看司法机关调查结果

近日，“谭谈交通全面下
架”“谭乔自曝或面临牢狱之
灾”成为热搜话题，相关事件引
发广泛关注。

事件的发酵，源于7月10日
《谭谈交通》主持人谭乔发布微
博称，正在外面拍安全宣传视
频，惊闻《谭谈交通》被下线，并
可能面临数千万的巨额赔偿。
此前他拍摄的公益普法视频，
十几年来在网络上被网友无偿
观看和二次创作传播，如今要
面临天价诉讼赔偿。

《谭谈交通》缘何被下架？
事件涉及的当事方都有谁？起
诉多家平台侵权的公司是啥
背景？

图片来源：谭乔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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